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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设银行业金融机构开业管理与服务工作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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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设银行业金融机构向我行上报筹建报告及开业管理与服务申请





分行办公室组织约见座谈和开业辅导，指导新设银行业金融机构填写申报书，提供申报材料，并将申报书和申报材料转送相关职能部门





相关职能部门对是否受理新设银行业金融机构开业管理与服务的申请进行审核，并将审核结果告知分行办公室





分行办公室根据各职能部门审核意见统一向新设银行业金融机构反馈是否受理的结果





不予受理或需要补充资料的





各职能部门对申请事项进行认真审核，并按规定程序向新设银行业金融机构反馈审核结果





予以受理





分行办公室通知新设银行业金融机构不予受理的决定及原因，需要补充资料的通知其补充资料





各职能部门应将对金融机构申请事项的审核结果抄送分行办公室








